
由深圳大学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共

同主办的首届“中国城市治理创新论坛”于 2016 年

10 月 29-30 日在深圳市南山区明华国际会议中心

隆重举行。本次论坛以城市的治理创新为主题，共有

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深圳市政协、深圳市政府

发展研究中心、新华社、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

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华东理工大学、中

山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暨南大学、华南理

工大学、广州大学等 20 多个单位的 40 余位领导、专

家和学者出席论坛。

论坛开幕式由深圳大学社会科学部主任田启波

教授主持，深圳市政协副主席、深圳大学副校长黎军

教授，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巡视员王

世巍同志，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

江学者”王浦劬教授，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长

黄卫平教授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马名杰研究员，深圳

市“鹏程学者”、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忠尚

教授，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张小劲教授，北京大学

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王浦劬教授和中山大学政治与

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肖滨教授作了主旨发言。

马名杰研究员提出，区域创新的核心是企业，提

高区域的创新能力的关键是激活企业创新的动力，

而影响区域创新活动的最重要因素是制度因素，因

此，塑造良好的创新制度环境，通过人才引进、科技

政策等改变地方的创新资源禀赋非常重要。 李忠尚

教授指出，要解决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所产生的问题，

首先要回归根本，认识城镇化以“缩小直至消灭城乡

差别、工农差别和脑劳差别”的根本目的；其次，要坚

持以人为本；第三，要坚持城市反腐；第四，要健全城

市法律法规。

张小劲教授指出， 大数据对城市治理创新具有

重要作用，如公务服务、社会治理、市场治理、数据治

理、内部治理、治理评估都展现出了新的层面。 但是

过分依靠单纯的技术和行政解决重大问题将会受到

限制。 面对大数据， 政府的指导原则应该是回应民

情，而非强调“管控”。 王浦劬教授提出，政府的创新

目标包括了透明政府、信息政府、廉洁政府、服务政

府等， 要在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政府创新

的上述目标，需要以问题为导向，实现精准化治理；

需要完善城市治理的法制体系； 需要平衡城市政府

间的权力结构关系，实现政府的权、能、责的分配合

理化。 肖滨教授提出了村民自治的“五权”结构平衡

理论模式， 认为导致村民自治陷入困境的原因实际

上为领导权、自治权、行政权、参与权、经济权的失

衡。其以广东的地方实践为分析样本，提出这些地方

实践的实质是要把村民自治有机整合于党政结构的

治理体系中，以实现“三元统一”：即将政党执政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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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性、国家治理的有效性、村民自治的参与性有机统

一于中国共产党在乡村执政的合法性当中。

在接下来为期一天的论坛中，与会的专家、学者

们围绕着城市安全问题与治理、 城市治理与廉洁政

治、城市建设与环境治理、城市发展与社会治理 4 个

单元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一）城市安全问题与治理

华南理工大学地方风险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王郅

强教授作了题为 “城市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中的 ‘空

转’问题：现实考量与破解机制”的发言，提出城市应

急管理制度体系存在“空转”现象，并没有发挥其应

有的作用。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陈潭教授作

了题为“迈向大数据时代的大都市生命线管理”的发

言， 提出大都市生命线系统是大都市应急管理的核

心和关键。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

杨沐教授作了题为“新加坡的安全治理实践与经验”

的发言， 其详细介绍了新加坡的工会制度和住房分

配制度。

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副院长陈文副教授作

了题为“城市公共安全事件‘复发现象’的成因逻辑

与消解路径”的发言，其提出，应从规范城市系统性

权力运行的角度，改革和完善城市治理体制，压缩和

整合城市治理层级， 明确城市治理的主管责任与属

地责任的关系，完善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机制，提升

治理现代城市的能力和水平。

（二）城市治理与廉洁政治

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杨宏山教授作了题为

“双重联盟与城市治理变革”的发言， 其提出在市场

化改革中，城市治理形成了双重联盟，即增长联盟和

社群联盟。城市善治要发挥增长联盟的作用，同时倾

听社群联盟的声音，即建设回应导向的城市制度。浙

江大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陈国权教授

作了题为 “公有制基础上的经济增长管理与政府治

理逻辑”的发言，其提出我国 30 多年高速的经济发

展与政府有效的经济增长管理密不可分， 我国的市

场经济是基于公有制的市场经济， 其本质并没有脱

离计划经济， 只是从生产计划经济转向了增长计划

经济。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毛寿

龙教授作了题为“城市治理的秩序维度”的发言，其

提出治理是一种秩序，进而提出了“秩序模型”，此模

型关注长期不变的因素， 包括了国家秩序、 市场秩

序、原始秩序等维度，这些维度的变化可以解释中国

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也可以解释目前城市治理，尤其

是小区治理结构和形势发展变化中出现的很多现

象。 新华社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张庆源研究员作了题

为“省部长视野中的区域发展与地方治理”的发言，

其指出，在“全盘区域经济布局”下，地方政府不甘政

策落后， 为了稳定自身经济和政治地位， 不断求发

展，开展了一系列诸如区域规划、综合配套改革试验

区、 自贸区的试点。 但是很多地区存在只发展不改

革，或者发展得多，改革得很少的问题。 深圳大学城

市治理研究院劳婕博士作了题为 “大数据中的城市

治理”的发言。

（三）城市建设与环境治理

中国社科院城市信息集成与动态模拟实验室主

任刘治彦教授作了题为 “以智慧城市建设促进城市

治理现代化”的发言。 其提出，城市治理体系与治理

能力现代化，不仅要依靠城市治理体制机制现代化，

更要靠城市治理技术的现代化， 而智慧城市建设是

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暨南大学公共管

理学院院长蔡立辉教授作了题为 “城市安全面临的

问题及其治理”的发言，其指出我国的城市公共安全

治理严重不足，主要体现在缺乏安全意识、安全管理

的手段和方法落后、安全管理体系尚未完善、社会参

与度不足等方面。

（四）城市发展与社会治理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郭圣莉教授

作了题为“业主集体行动视角下的社区强人治理：过

程博弈和行动框架”的发言。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

院唐娟副教授作了题为 “深圳城管综合执法体制机

制改革研究”的发言。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张定

淮教授作了题为“香港政治治理问题”的发言，其提

出应全面准确地把握“一国两制”的含义，一国两制

不是分权，也不是香港的完全自治，香港特别行政区

的自治权来源于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务管理权， 其自

治权的限度在于中央授权的限度，香港并不存在自治

的“剩余权力”。

各个研讨单元结束后， 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

院院长黄卫平教授对本次论坛作了总结发言， 他表

示研究院在未来将通过自己有份量的研究成果，打

造出一个受人尊敬的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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